
采购需求

说明：

1. 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

2. 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 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具体扣除比例以第四

章《评标办法及评标标准》的规定为准。

3.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中型企业。

4.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视同为大型企业。

一、采购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

项号 服务名称 数量
分项最高限

价（元）
服务内容和要求

1

处置 HW08

（900-249-08）

危险废物治理服

务项目

3000 吨

(实际总吨

数按过磅

的重量来

计费。)

5000 元/吨

一、项目概况：现有化州市笪桥镇王大页岩环保砖厂东

南侧暂时堆存场所危废品混杂物，已委托第三方对这批

危废品进行取样检测，检测报告显示该危废品为 HW08，

建议按危险废物（代码 900-249-08）进行处置。为尽快

履行代为处置的职责，消除涉案危险废物对环境造成污

染的影响，拟转移处置，主要内容包括对危险废物的收

集、贮存、运输、利用、转移、处置等，确保不产生二

次污染，并按国家法律法规合法处置等工作。

二、经实地勘察，现场情况描述如下：

1.贮存地点：位于 207国道旁的化州市笪桥镇王大页岩环

保砖厂东南侧。

2.贮存数量：预估 3000吨，根据实际清运过磅吨数为准。

3.现场状态：该危废品混杂物暂存于两个“防风、防雨、

防渗”储存棚内。

三、处置过程要求：运输、储存、处置等过程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主要服务内容

1、投标人应有专用设备、项目人员配备等，以及应急预

案，并提交报价及投标处理量承诺书（承诺处理量不可

超出其核准经营规模），中标后报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化州

分局审核备案；

2、中标人严格按照合法程序和技术规程对本项目危险废

物进行包装、运输、收集、贮存、处置；

3、依法、依规办理危险废物处置的各项报备手续。中标

人须在中标后 15天内进行二次鉴别检测并对标的物进行

确认，与甲方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后 15天内取得并向甲

方提供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移处置

的文书。



4、中标人在作业过程中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

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

丢弃、遗撒危险废物；

5、中标人必须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

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设置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

6、中标人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收集、贮存、运输

危险废物。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

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

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7、中标人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及转移联单管理办

法》，按照要求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向危险废物移

出地和接受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报告；

8、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转移危险废物的，应当向省级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获批准后方可转移。未经

批准的，不得转移；

9、中标人包装、运输危险废物，必须采取防止污染环境

的措施，并遵守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禁

止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10、中标人应当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意外事故的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并向茂名市生态环境局化州分局备案；

11、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造成危险废物严重

污染环境，中标人必须立即采取防范措施消除或者减轻

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

和居民，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和有关部门报告。

12、督促员工安全文明作业，如发生事故，由此产生的

一切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13、中标人在合同的存续期间内，必须保证持有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合法有效。

四、执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修正）第十七条 、第二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

八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关于收集、

贮存、运输、利用、转移、处置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的

相关规定；

2、《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12 年修正)

中第二十二条及《危险废物及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

环境保护总令第 5号）中关于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使用管

理的规定；

3、《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3

年第 2号）对危险货物运输相关规定。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日内。

二、提交服务成果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日内完成本项目服务。

三、提交服务成果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四、付款条件：

1、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并取得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转移处置的文书 15个

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其合同总金额的 10%，合同约定处理量完成通过验收合格后 15个

工作日内付清尾款（合同总额的 90%）；

2、采购人支付每笔款项时，中标人应提供相应金额的请款函及有效发票；

3、本项目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财政支付部门提出支付申请的时间（不含财政支付部门的审

查时间），因政府财政支付审批流程及办理手续而造成项目支付进度有所推延导致的逾期付款，甲

方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五、其他约定条件：

１、中标人须在中标后 15天内完成鉴别检测并与甲方签订合同；

2、中标人须在签订合同后 15 个工作日内取得并向甲方提供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转移处置的文书；

3、中标人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转移处置完毕。

以上 3 项约定，中标方逾期的从第 5 天起每逾期 1 天，按合同价 2‰支付违约金，超

过 30 天，甲方有权中止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其他说明

一、报价要求：

报价必须包含以下部分，包括：

（1）完成采购人指定服务内容的基本费用；

（2）完成项目所需的全部人工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派出工作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

（3）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处置、劳务、管理、利润、税金、保险、备品备件、专用工

具、技术支持、验收检验以及所有的不定因素的风险等费用）；

（4）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费等一切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需要的费用。

（5）每吨最高单价限价为 5000 元，超过限价视作无效投标。

二、工作进度要求：

中标人须在收到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许可（转入省批复及转出省批复）之后立即开展转移处置

工作。

三、验收要求：

中标人必须按照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项目危险废物进行规范转移处置，处置结

果符合环保部门的验收要求，相关工作原始记录材料（审批资料、转移联单、运输车辆 GPS 轨迹

图、出入库资料等）保存完整，提交复印件至甲方。

四、履约保证金：

1.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前，须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

若中标人没有违约行为，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有效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无息退还中标人。

2.本项目接受中标人采取《政府采购履约担保函》的形式交纳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可以自行

选择由银行或是专业担保机构提供担保。若中标人没有违约行为，履约保函在合同有效期满 5 天

后自动失效。

五、投标人在截标日前三年内企业无出现重大环境事故并受行政处罚，投标人必须提供加盖单位

公章的《声明承诺书》（格式自拟），否则视为投标无效。

六、投标人必须承诺年经营规模还有 3000 吨指标以上的承诺书。


